
马建青、赵丽娜：
本院受理的原告李全

有诉你夫妻二人追偿权纠
纷 一 案 ，已 经 审 理 终 结 。
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冀 0184 民 初 663 号
民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
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
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 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
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上
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新乐市人民法院

尹志强、包金辉：
本院受理原告杜同立

诉 被 告 尹 志 强、包 金 辉 买
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现 依 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
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自公告之
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
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
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
3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（遇法定
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一 审
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 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清河县人民法院

张星星：
本院已受理原告晋科

伟 诉 张 星 星 离 婚 纠 纷 一
案 ，案 号 为（2017）冀 0591
民初 602 号，现因你下落不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、
第 一 百 二 十 五 条 的 规 定 ，
现依法向你送达民事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、合 议 庭 通 知 书 及
开 庭 传 票 等 法 律 文 书 ，自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
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 辩 和 举
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
日 内 ，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第 三 日 上 午 9 时（遇 法 定
节 假 日 顺 延）在 本 院 第 三
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，逾
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邢台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甄明：
本院受理原告安平县

天泽金属制品有限公司诉
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
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本院（2016）冀 1125 民
初 1800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
领 取 判 决 书 ，逾 期 则 视 为
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
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
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
本 ，上 诉 至 河 北 省 衡 水 市
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安平县人民法院

侯春改、曹秋键：
本院受理原告尹向立

诉 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
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
状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
通 知 书、开 庭 传 票 。 自 公
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
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
内。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，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
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
院民事第一审判庭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吴亚飞：
本院受理原告邵刚诉

你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
审理终结。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本院（2017）冀 0191
民初 237 号民事判决书，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视为送
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可 在
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
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
级人民法院。

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
开发区人民法院

袁小龙不慎将警察证
丢失，警号为 011001，特此
声明。

李飞不慎将警官证丢
失，警号为 020914，特此声
明。

张爱民不慎将人民警
察证丢失，警号为 022674，
特此声明。

李天梓不慎将警官证
丢 失 ，警 号 为 1327295，特
此声明。

高长新不慎将警官证
丢失，警号为 035677，特此
声明。

郑建军不慎将警察证
丢失，警号为 092025，特此
声明。

张阳，男，系河北师范
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2009 级
业余专科信息安全技术专
业 学 生 ，于 2012 年 1 月 毕
业 ，毕 业 证 书 编 号 为
100945201206007557，毕 业
证书不慎丢失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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